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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5月修订 

 

为了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教

高[2005]1号）的精神，稳定课堂教学秩序、规范课堂教学、提高教学质量、培养高素

质创新型人才，结合我校本科课堂教学的实际情况和社会发展对体育人才培养的要求，

制订课堂教学质量监控管理办法如下： 

一、课堂教学质量监控 

（一）教务处对课堂教学质量的监控 

为确保课堂教学质量，减少并妥善处理各类教学事故的发生，进一步提高教学管

理整体水平，完善教学管理监控体系，特制订课堂教学差错认定条例，若有违反下述

规定者，将以黄牌警示并在校园网内公示，若再违反下述规定则按北京体育大学教学

事故分类与级别中的各项条例的相关教学事故认定办法进行处理。 

1．术科教师未着运动装、学科教师衣着不端庄（如拖鞋、吊带衫、短裤）进入课

堂进行教学； 

2．无正当理由，上课迟到或提前下课在 5分钟以内者； 

3．监考教师未按规定时间到达考场； 

4．教师已办完调停课单未能告知学生，致使学生等待 5分钟以上； 

5．未在教务处备案，未办理调停课手续，擅自由其他教师或研究生代课者； 

6．研究生教学实习指导教师本人不到岗者；  

7．上课携带教学文件与本课内容严重不符者； 

8．未携带任何教学进度、教材、教案、点名册等教学文件、用具进入课堂执教者； 

9．因任课教师疏忽，提交成绩与实际成绩不符，未造成严重后果者； 

10．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意外受伤三天内没有及时告知教务处者； 

11．教师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教学任务书； 

12．指导教师未按规定要求提交所指导学生毕业论文的各种资料； 

13．指导教师未按规定要求提交教育实习的各种文件、资料； 

14．命题教师未按时提交符合命题要求的试卷模板，影响印制和考试； 



15．考试后教师没有在规定时间内报送成绩； 

16．按计划编写完成教材的教师，交稿时间擅自拖延超过半年者； 

（二）院系对课堂教学质量的监控 

1．方案审批 

为了提高各院系自主办学的积极性，各院系可以自行制定教学质量评价方案（包

括：评价指标体系、组织实施办法、成绩评定方法等），由各院系主管教学负责人组织

实施。各院系教学质量评价方案须报教务处审批、备案。 

2．成绩报送 

每学年结束前自主实施教学质量评价的院系须将教师教学质量评价成绩及相关评

价资料报送教务处教学质量管理科。 

（三）教学督导专家对课堂质量的监控 

1．专家聘任  

每学年教务处聘请 12-14 名专家，组成学校教学督导组，负责对学科和术科教师

的课堂教学质量进行全面督导与评价，并给出相应的教学、训练课质量得分。评价成

绩于每学期第 18周提交至教学质量管理科。 

2．督导形式 

每周深入教学、训练课堂观摩教学与训练 2-4 次，并给出相应的评价成绩。要求

每位督导专家交叉看课，每学年保证每位教师有两次不同专家的看课评分。看课结束

后，要及时与教师和学生交流，并对教师进行相应的指导。  

3．工作要求 

（1）各督导专家须制订该学期的看课计划。于每学期开学后的第二周交至教学质

量管理科。  

（2）加强督导专家对教学实践的指导，做好对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的考核和本科

生论文的督导与检查工作。 

（3）参加期末考场巡视工作，要求督导员在巡视中对每个教室的考试情况给出定

性评语。 

（4）教学常规检查时，请督导组长组织好各位专家，按照划分的场馆、教学楼、

实验楼进行检查，若发现问题应及时向教务处反馈。 

（5）督导专家每学期 18周提交本学期教学督导书面总结和调研报告。 

二、反馈和奖惩机制 



 （一）反馈 

1．及时反馈 

督导专家应将评价及改进教学的意见现场反馈给教师，督导专家和教学质量科发

现比较紧急的、直接影响教学运转的问题，应及时向教务处反馈并提出建议，教务处

将会同有关部门尽快解决。 

2．督导组教学信息总结反馈 

根据督导专家组的看课总结，分别在每学期第 9 周和第 20 周以 “教务处工作简

报”形式对全校各院系及时反馈教学工作动态。 

3．每学期教学评价结果的反馈 

每学年的评价结果，教务处主要以三种方式进行反馈： 

（1）每学年度向各院系领导印发“学生评价结果与简析”报告和学生主观反馈意

见。 

（2）在每学年新教师培训和各院系、教研室干部会上介绍年度学生评价结果与分

析。 

（3）通过网络向各院系、教研室负责人发送年度学生评价成绩。 

4．学生信息员反馈 

 每学期以院系为单位召开学生信息员座谈会2次，及时反馈有关教学意见和建议。 

5．毕业生问卷及座谈会 

每学年 6 月份组织毕业生填写教学评价调查问卷及召开一次由毕业生和相关职能

部分领导参加的座谈会，倾听学生对我校教学质量和管理的意见。 

（二）奖惩机制 

1．年度“教学质量标兵” 

根据每年评价分数排序结果，对学科、术科分别位于全校前 10名的教师，颁发获

奖证书和一定的物质奖励。 

2．教师职称评审 

在教师职称评审中，本年度教学评价成绩低于 60分者，不得晋升。 

3．教学事故 

教师当年出现教学事故，须按照《北京体育大学教学事故认定办法》进行处理，

同时，不能参加“教学质量标兵”的评选。 


